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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12.26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

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

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

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

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員會

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

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為保障原住民秘密投票權益，選舉委員會應

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各

種公職人員選舉投票，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應在

戶籍地投票之限制。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

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未佩

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但

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

唱名開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

監察員即依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除於開

票所門口張貼外，並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非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以

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

主任監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

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

章，一併送交鄉（鎮、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

外，不得開拆。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自開票完畢

後，其保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其與訴訟有關

部分，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第五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

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

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

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

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員會

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

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

際情形，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

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

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未佩

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但

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

唱名開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

監察員即依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除於開

票所門口張貼外，並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非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以

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

主任監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

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

章，一併送交鄉（鎮、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

外，不得開拆。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自開票完畢

後，其保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其與訴訟有關

部分，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第七十條 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各該選舉區

應選出之名額時，以所得票數達下列規定以上

者，始為當選。但村（里）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選舉，為各

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

第七十條 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各該選舉區

應選出之名額時，以所得票數達下列規定以上

者，始為當選。但村（里）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選舉，為各

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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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選舉，為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

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

之名額時，區域立法委員、原住民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

區長，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

票；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

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選舉，為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

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

之名額時，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應自投票之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原住民立法委

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

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第七十條之一 依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六十八

條或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當選之候選人，於當

選人名單公告前死亡，選舉委員會應公告為當

選人；其所遺缺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

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

民區長、村（里）長，應自公告之日起三

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

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第七十條之一 依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六十八

條或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當選之候選人，於當

選人名單公告前死亡，選舉委員會應公告為當

選人；其所遺缺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應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

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補選投票。 

第七十一條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前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

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

民區長、村（里）長，應自死亡之日或選

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

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死亡

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

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除

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

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

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當選人，在就職前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額，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第七十一條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前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

行選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

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除

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

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

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當選人，在就職前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額，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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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當選人，在就職前死亡、就職前經判決當選

無效確定或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而出缺，致該

政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時，其所

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

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位依序遞

補；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候選人遞

補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

附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

員之遞補，應自死亡之日、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確定判決證明書或黨籍喪失證明書送達選舉委

員會之日起十五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

補當選人名單。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婦女當選人，在就職前死亡、就職前經判決當選

無效確定或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而出缺，致該政

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時，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

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位依序遞補；該

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候選人遞補時，視

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

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

員之遞補，應自死亡之日、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確定判決證明書或黨籍喪失證明書送達選舉委

員會之日起十五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

補當選人名單。 

第七十三條 立法委員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時，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及原住民選出者，應自死亡之日、辭

職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

證明書之日或其他出缺事由發生之日起

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期不

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其所

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

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

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在就

職後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

起，喪失其資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法院

予以註銷，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

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

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婦女當選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經判決當

選無效確定、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事由出

缺，致該政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

時，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

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

位依序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

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

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

員之遞補，應自立法院註銷名籍公函送達之日起

十五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名單。 

第七十三條 立法委員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時，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選出者，應自死亡之日、辭職之日或

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

日或其他出缺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

時，不予補選。 

  二、原住民選出者，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

之一時，應自死亡之日、辭職之日或選舉

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或

其他出缺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時，不

予補選。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其所

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

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

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在就

職後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

起，喪失其資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法院

予以註銷，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

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

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婦女當選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經判決當

選無效確定、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事由出

缺，致該政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

時，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

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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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序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

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

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

委員之遞補，應自立法院註銷名籍公函送達之

日起十五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名

單。 

 


